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0516 号提案的
答复

晋能源提函〔2023〕30 号

杨忠华委员: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发展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的这一提案提的很好，对推动我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

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有关建议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持续关注煤电新能源项目进展情况

一是为提升我省电网系统调节能力，提高新能源利用率，省

能源局积极支持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，2022 年对我省通过煤电机

组灵活性改造验收的项目给予指标支持，供配置风电光伏发电指标

100 万千瓦，对晋能控股集团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、北京能源集团、

山西国际能源、中国大唐集团、中国华能集团等 6 家煤电企业安排

了新能源规模指标。

二是为贯彻落实蓝佛安书记在省管主要领导专题研讨班有关

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发展指示精神，推进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融

合发展。今年以来，省能源局先后赴左权、交城，及我省国际电力

等集团公司组织开展了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融合发展调研，结合调



研情况对发展现状、存在问题、一体化发展模式以及政策支撑等进

行了分析研究，形成了初步调研报告。

三是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“五个一体化”决策部

署，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，推动煤电与新能源优势互补、利益共

享，更好发挥煤电的兜底保供作用，促进新能源充分利用消纳，实

现我省煤电和新能源转型高质量发展，我们研究制定了煤电和新能

源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，已征求了省直部门意见，也已修改完善，

正在按程序报政府研究审定后实施。

四是今年以来，我们利用开会座谈等形式，多次与电网公司

协调，督促电网公司优化技术手段，充分有效提升电源侧调节能力，

切实推进我省煤电与新能源一体化发展。

二、关于抓好项目储备

为落实双碳目标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

作，按照开工一批、谋划一批、储备一批的思路，2021 年 3 月，

省能源局印发了《关于完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三年滚动项目储备

库的通知》，提出项目库实行滚动管理，各市能源局应根据项目单

位意愿和外部条件落实情况及时对项目库有关信息进行更新。申报

省级实施项目要从已入库中具备条件的项目进行上报，省能源局对

符合要求的申报项目将组织专家评审按程序上报省政府同意后予

以实施。目前，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，我们已制定了煤电与新能源

一体化发展年度工作方案。

三、关于优先支持煤电新能源项目



去年以来，新能源开发建设方面，我省高度重视煤电企业所

做出贡献。2022 年对我省对通过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验收的项目

给予指标支持，供配置风电光伏发电指标 100 万千瓦，对晋能控股

集团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、北京能源集团、山西国际能源、中国大

唐集团、中国华能集团等 6 家煤电企业安排了新能源规模指标。为

进一步提升我省电网系统调节能力，提高新能源利用率，今年我们

也将在新能源指标配置方面对已通过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的企业

继续给予一定规模的指标支持。对于多能互补企业，我们也将认真

研究积极推动实施。

四、建立相关制度方便煤电新能源项目审批

为进一步深化审批制度改革，我省在项目审批方面持续简政

放权。近年来，省能源局有 10 项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。

我们严格落实省政府有关“一枚印章管审批”改革要求，认真做好取

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落实和承接工作，进一步细化改革配套措

施，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，确保放得开、接得住、管得好。

目前，我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核准备案权限已下方至市县

审批部门。下一步，对于煤电新能源一体化项目行政审批工作，我

省将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文件要求，简政放权，建章立制，促进煤

电新能源一体化项目开发建设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省政府能源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

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3 年 5 月 16 日


